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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信息披露报告

一、公司简介

（一）法定名称及缩写

法定名称：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缩写：黄河财险

（二）注册资本

人民币25亿元

（三）注册地和营业场所

注册地：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津西路16号兰州国际商贸中心045幢兰州中心1单

元写字楼36、37层

营业场所：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8号院1号楼哈德门中心写字楼东座2层201、

202、205、206、207号

（四）成立时间

2018年1月2日

（五）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

经营范围：机动车保险，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保险；企业/

家庭财产保险及工程保险（特殊风险保险除外）；责任保险；船舶/货运保险；农业保险；信

用保证保险；短期健康/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

资金运用业务；经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区域：甘肃省、北京市、河北省。

（六）法定代表人

荣志远

（七）客服电话和投诉电话

10100018

二、财务会计信息

以下为公司2021年财务信息，单位为元。

（一）资产负债表

资产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货币资金 103,323,236.25 304,204,431.95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313,655,456.88 927,759,337.8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应收利息 25,658,645.13 36,328,169.45

应收保费 142,200,914.13 154,483,779.87

应收代位追偿款 3,600.00 -

应收分保账款 401,044,939.41 192,594,249.44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210,054,803.77 186,846,487.47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275,158,620.17 353,523,664.62

定期存款 200,050,000.00 215,05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57,637,300.82 456,956,433.37

存出资本保证金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贷款及应收款项类投资 285,811,764.68 386,207,843.12

固定资产 100,131,317.25 102,975,792.74

无形资产 51,083,014.78 36,748,431.10

使用权资产 21,343,632.78 -

递延所得税资产 45,195,702.06 36,371,485.50

其他资产 117,286,218.34 122,844,811.65

资产总计 4,149,639,166.45 4,012,894,918.10

负债及股东权益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175,733,000.00 201,390,000.00

预收保费 16,273,591.47 9,547,504.57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15,896,874.26 8,989,905.67

应付分保账款 359,412,589.77 290,428,945.66

应付职工薪酬 143,423,725.62 147,128,024.50

应交税费 10,114,225.55 4,784,385.01

应付赔付款 7,389,317.31 9,214,366.70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566,517,389.67 487,161,065.39

未决赔款准备金 504,436,567.44 508,240,478.58

租赁负债 16,112,461.43 —

保费准备金 4,481,874.02 1,555,224.72

其他负债 48,203,791.57 66,750,503.86

负债合计 1,867,995,408.11 1,735,190,404.66

股东权益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股本 2,500,000,000.00 2,500,000,000.00

其他综合收益 27,147,010.37 34,188,857.10

未分配利润 (245,503,252.03) (256,484,343.66)

所有者权益合计 2,281,643,758.34 2,277,704,513.44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4,149,639,166.45 4,012,894,918.10

（二）利润表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一、营业收入 654,056,427.56 436,886,940.03

已赚保费 491,586,266.99 292,248,433.93

保险业务收入 882,461,835.75 604,250,999.56

其中：分保费收入 2,857,800.98 239,668.70

减：分出保费 (334,727,560.78) (240,077,002.36)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56,148,007.98) (71,925,563.27)

投资收益 141,323,740.24 143,274,366.68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8,247,670.88 1,162,777.92

汇兑损失 (116,987.53) (80,184.81)

其他业务收入 3,015,736.98 281,546.31

二、营业支出 649,473,792.90 518,470,500.67

赔付支出 607,862,385.04 271,082,962.05

减：摊回赔付支出 (341,940,594.26) (111,911,396.56)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3,803,911.14) 324,841,170.64

减：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78,365,044.45 (251,625,848.96)

提取保费准备金 2,926,649.30 1,360,655.30

分保费用 524,275.40 67,688.56

税金及附加 2,842,364.55 1,868,854.35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72,560,449.47 63,109,839.01

业务及管理费 316,778,697.81 288,662,477.72

减：摊回分保费用 (88,328,180.75) (69,895,810.16)

其他业务支出 413,095.02 1,021,116.31

资产减值损失 1,273,518.01 (111,207.59)

三、营业利润/(亏损) 4,582,634.66 (81,583,560.64)

加：营业外收入 50,052.11 3,796,911.05

减：营业外支出 (144,470.34) (346,791.02)

四、利润/(亏损)总额 4,488,216.43 (78,133,440.61)

减：所得税费用 6,492,875.20 8,593,106.62

五、净利润/(亏损) 10,981,091.63 (69,540,333.99)

六、其他综合收益/(亏损)的税后净额 (7,041,846.73) 24,192,328.31

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7,041,846.73) 24,192,328.31

七、综合收益/(亏损)总额 3,939,244.90 (45,348,005.68)

（三）现金流量表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908,537,761.65 616,582,726.8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52,519,934.71 93,116,605.4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61,057,696.36 709,699,332.27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560,212,385.35 274,896,425.30

支付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53,199,921.24 76,283,605.89

支付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68,267,126.63 68,493,006.01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73,111,744.14 161,142,139.26

支付的各项税费 75,418,392.86 37,990,588.4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0,497,293.45 168,074,021.1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70,706,863.67 786,879,786.10

经营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649,167.31) (77,180,453.8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343,781,440.13 1,241,906,565.22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57,204,531.42 145,381,231.76

收到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现金净额 - 4,000,000.00

收到的其它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245,352.63 1,904,038.29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504,231,324.18 1,393,191,835.27

投资支付的现金 2,507,299,944.66 1,146,044,947.99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6,312,797.67 18,727,477.44

支付其他与投资有关的现金 6,951,905.66 12,793,956.67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540,564,647.99 1,177,566,382.10

投资活动(使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333,323.81) 215,625,453.17

三、筹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

收到卖出回购金融资产净额 (25,657,000.00) (15,815,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5,657,000.00) (15,815,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5,899,432.71 4,696,900.08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2,984,743.66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8,884,176.37 4,696,900.08

筹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54,541,176.37) (20,511,900.08)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94,418.26) (62,294.2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少)/增加 (200,618,085.75) 117,870,805.06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03,918,029.65 186,047,224.59

六、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3,299,943.90 303,918,029.65

（四）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实收资本 其他综合收益 未分配利润 股东权益合计

1、本年期初余额 2,500,000,000.00 34,188,857.10 (256,484,343.66) 2,277,704,513.44

2、本年增减变动额

净利润 - - 10,981,091.63 10,981,091.63

其他综合亏损 - (7,041,846.73) - (7,041,846.73)

3、本年期末余额 2,500,000,000.00 27,147,010.37 (245,503,252.03) 2,281,643,758.34

（五）财务报表附注

1.公司基本情况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是经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于2017年

12月29日批准设立，2018年1月2日在甘肃省兰州市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批准的经

营期限为长期，公司财务报表由本公司董事会于2022年4月14日批准报出。

2.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按照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及以后期间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

则》、各项具体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企业会计准则” )编制。

本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

3.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2021年12

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21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

4.财务报表主要项目附注

财务报表重要项目列示的完整内容请参见公司官网“公开信息披露” 专栏，网址如下：http:

//www.ypic.cn/。

5.审计意见

公司于2021年聘请了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以下简

称“普华” ）担任公司审计机构。公司2021年年度财务报告已经普华审计。普华认为公司财

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公司2021年12月31日

的财务状况以及2021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保险责任准备金信息

（一）评估方法及未来现金流假设

公司保险合同准备金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

公司在确定保险合同负债时，将具有同质保险风险特征的保险合同组合作为一个计量

单元，并在各个会计期间保持一致。以作为一个保险合同组，确定保险合同组时考虑了以下

因素：产品业务线、产品特征、保单的风险特征、保单生效年度等。

保险合同负债以公司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进行计

量。 公司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是指由保险合同产生的预期未来现金流出与预

期未来现金流入的差额，即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

预期未来现金流出是指公司为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必需的合理现金流出(含归属

于合同持有人的利益)，主要包括：

（1）根据保险合同承诺的保证利益，包括非寿险保险事故发生后的赔付；

（2）管理保险合同或处理相关赔付必需的合理费用，包括保单维持费用、理赔费用等。

预期未来现金流入是指公司为承担保险合同相关义务而获得的现金流入，包括保险费

和其他收费，未来的追偿款收入及损余物资作为赔付的减项进行考虑。

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的合理估计

金额。

公司在确定保险合同负债时，考虑边际因素，并单独计量。

公司在确定保险合同负债时，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对于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重

大的，对相关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对于久期小于一年的短期险合同，不对相关未来现金

流量进行折现。 计量货币时间价值所采用的贴现率，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

基础确定，不予以锁定。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是指公司为尚未终止的非寿险保险责任提取的准备金。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于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时，以合同约定的保费为基础，在扣除相关获

取成本后计提准备金；初始确认后，工程险采用逆七十八法则计提未到期保费，其他险种采

用三百六十五分之一法将负债释放，并确认赚取的保费收入。 公司在评估未到期责任准备

金时综合考虑未来预期赔付成本和费用的影响。 资产负债表日，公司按照保险精算重新计

算确定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金额与已提取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余额的差额，调整未到期责

任准备金金额。

未决赔款准备金

未决赔款准备金， 是指公司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

包括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和理赔费用准备金。

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公司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并已向公司提出索

赔、尚未结案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公司按最高不超过对该保险事故所承诺的保险金额，采

用逐案估计法等合理的方法谨慎提取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公司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但尚未向公司提出

索赔、已提出索赔但公司尚未立案、已立案但对事故损失估计不足、预计最终赔付将超过当

前估损值、保险事故已赔付但有可能再次提出索赔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公司采用链梯法、

预期赔付率和B-F方法，计量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理赔费用准备金，指为尚未结案的赔案可能发生的费用而提取的准备金。其中：为直接

发生于具体赔案的专家费、律师费、损失检验费等而提取的为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为非直

接发生于具体赔案的费用而提取的为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

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与未决赔款准备金合并评估，即将已付理赔费用支出计入已决赔

款中，对应于已报案未支付的理赔费用计入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不再单独评估直接理

赔费用准备金。

在评估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时，首先根据经验数据合理估计理赔费用支出与赔款支出

的比例关系，然后以当期提取的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和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

备金为基础，以分别对应的比例关系计算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

负债充足性测试

公司于每年年度终了对保险责任准备金进行充足性测试。公司按照保险精算方法重新

计算确定的相关准备金金额超过充足性测试日已提取的相关准备金余额的，按照其差额补

提相关准备金；重新计算确定的相关准备金金额小于充足性测试日已提取的相关准备金余

额的，不调整相关准备金。

（二）主要精算假设

1.计量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所需要的主要假设

预期赔付率主要依据历史业务的实际赔付经验和未到期保单的风险特征制定。

折现率假设受未来宏观经济、资本市场、保险资金投资渠道、投资策略等因素影响，存

在不确定性。 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折现率假设。

公司在确定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时，考虑边际因素，并参考行业风险边际测算水平。

2.计量未决赔款准备金所需要的主要假设

历史赔款进展模式主要基于公司自身业务发展情况及各险种的风险性质，并结合行业

经验数据按事故季度作出分析，但亦可按地域以及重大业务类别及赔款类型作出进一步分

析。重大赔案通常单独进行考虑，按照理赔人员估计的金额计提或进行单独预测，以反映其

未来发展。 在多数情况下，使用的赔案进展比率或赔付比率假设隐含在历史赔款进展数据

当中，并基于此预测未来赔款进展。 为评估过往趋势不适用于未来的程度(例如一次性事

件，公众对赔款的态度、经济条件等市场因素的变动、司法裁决及政府立法等外部因素的变

动，以及产品组合、保单条件及赔付处理程序等内部因素的变动)，会使用额外定性判断。 在

考虑了所有涉及的不确定因素后，合理估计最终赔款成本。

公司在评估未决赔款准备金时，考虑边际因素，并参考行业风险边际测算水平。

（三）评估结果

1.公司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变动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0年

本年增加额 提前解除 其他

2021年

12月31日 12月31日

原保险合同 48,701.21 44,318.67 -287.56 -36,294.10 56,438.21

再保险合同 14.90 13.31 - 185.32 213.53

合计 48,716.11 44,331.98 -287.56 -36,108.79 56,651.74

2.公司未决赔款准备金变动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0年

本年增加额 赔付款项 其他

2021年

12月31日 12月31日

原保险合同 50,809.43 35,135.31 -60,786.09 25,245.84 50,404.49

再保险合同 14.62 33.62 -0.15 -8.93 39.17

合计 50,824.05 35,168.93 -60,786.24 25,236.92 50,443.66

截止2021年12月31日，公司保险合同负债合计107,095.40万元，相较2020年12月31

日保险合同负债增加7,555.24万元，同比增加7.59%，主要受保险业务增长和保险责任累积

所致。

四、风险管理状况信息

（一）风险评估信息

1.保险风险评估

保险合同风险是指发生保险事故的可能性以及由此产生的赔款金额和时间的不确定

性。 在保险合同下，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发生实际赔款超过已计提保险责任的账面价

值。

公司保险业务包括财产保险、车险、农业保险、责任保险、短期意外伤害保险和短期健

康保险等，保险索赔经常受到自然灾害、巨灾、恐怖袭击等因素影响。

公司通过确定各类保险产品的承保标准与策略、规定各项保险业务的被保险人风险限

额、索赔处理和再保险安排来管理保险风险。 经验显示，具有相同性质的保险合同组合越

大，预期结果的可变性就越小。另外，一个更加分散化的组合受组合中的任何子组合变化影

响的可能性较小。 公司已经建立起了分散承保风险类型的保险承保策略，并在每个类型的

保险风险中保持足够数量的保单总量，从而减少预期结果的不确定性。

公司通过订立再保险合同控制保险业务的损失风险。大部分业务分保方式为比例分保

和超赔分保，并按产品类别设立不同自留额。对于可从再保险公司摊回的赔款金额，在资产

负债表内列示为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或应收分保账款。 这些再保险合同分散了保险风险，

降低了对公司潜在损失的影响。

敏感性分析

公司原保险合同赔款金额等因素的变化， 有可能影响未决赔款准备金假设水平的变

动，进而影响未决赔款准备金的同步变动。若其他变量不变，赔付率比当前假设增加或减少

100个基点，预计将导致2021年税前利润减少或增加人民币约为4,907,110.79元(2020年

12月31日：人民币2,997,197.69元)。

2.市场风险评估

公司严格贯彻落实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年度资产配置计划，结合市场情况和公司实际

制定委托投资指引，通过调整投资组合的结构和久期来管理利率风险，贯彻了中短久期策

略。 公司持仓固定收益类资产主要以成本法计价，价格波动幅度较小。 截至四季度末，公司

持有全部权益类资产（含永续债）总计占比约11.95%，权益价格风险敞口较小。

3.信用风险评估

根据银保监会“偿二代” 风险管理评估的要求，公司已制定发布一系列规章制度，采用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评估和控制风险，严格依照年度信用风险限额进行把控。 公司信

用风险主要来源于投资交易对手和再保交易对手，分布于承保、投资、再保险等环节。 通过

选择高信用评级的存款银行、债券发行人、非标发行主体和再保接受人，严控应收保费比

例，有效防范了信用风险。

4.操作风险评估

2021年4季度，公司组织了年度操作风险自评估工作。 在自评估中，公司发现少数需要

完善风控措施的问题并均已制定相应的改进方案。 根据自评估结果，公司的操作风险管理

总体较好，在人员风险、流程风险、系统风险、外部风险等方面的控制总体比较完善。 公司

2021年度未发生重大操作风险损失事件。

5.战略风险评估

2021年公司战略目标的制定与市场环境和公司经营管理能力相匹配。 公司将持续健

全战略管理体系有关制度，规范战略风险的识别、评估、监控全流程，不断完善战略风险管

理工具，提升战略管理的专业性和系统性。

6.声誉风险评估

公司全面贯彻落实监管部门声誉风险管理要求， 建立健全声誉风险管理相关制度，不

断完善声誉风险管理工作机制和流程，形成整体管理框架和闭环管理模式。 对外宣传工作

方面，公司积极开展正面宣传，通过各类权威媒体和主流财经媒体，向社会公众宣传公司的

经营理念、经营成果、服务承诺和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不断树立公司良好的品牌形象。 在公

司官网开设了信息披露专栏，保障保险消费者知情权。现阶段公司舆情态势总体良好，公司

将继续积极主动管理声誉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重大声誉事件的底线，持续提升公司品牌

影响力和美誉度，有力支持公司健康、稳健、高质量发展。

7.流动性风险评估

公司围绕整体经营目标，统筹开展公司流动性风险的管理工作，不断推进偿付能力监

管规则的落地实施，在流动性风险可控情况下保持稳健经营，2021年1至4季度的必测压力

情景下的流动性覆盖率均在500%以上，保持了较高流动性水平。

（二）风险控制信息

1.风险管理组织体系简要介绍

公司初步建立了由董事会负最终责任，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辅助董事会决策，经理

层直接领导，风险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风险管理部具体组织实施，各职能部门及各

级分支机构积极配合，全体员工共同参与，监事会负责监督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

2.风险管理总体策略及执行情况

公司风险管理总体策略是：围绕公司经营目标，以全面管理与重点监控、独立集中与分

工协作、充分有效与成本控制相统一为原则，加强对未来所面临风险的全局性、趋势性研

判，明确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制定重大风险预案，将风险管理与日

常经营管理有机融合，营造良好风险管理文化氛围，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实现适当风险

水平下的效益最大化。

公司制定了2021年度风险偏好陈述书，并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印发。 公司2021年风险

偏好陈述书整体执行较好， 除单笔权益类资产投资损失占投资成本的比例指标突破限额

外，其他各项容忍度限额的执行情况均比较良好。

3.风险综合评级

公司开业以来已经连续16个季度保持风险综合评级A类结果。

五、保险产品经营信息

2021年，公司经营的所有商业保险产品中，原保险保费收入居前五位的险种是机动车

辆保险、工程保险、农业保险、意外伤害保险、责任保险。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产品名称 保险金额 原保险保费收入 赔款支出 准备金（注） 承保利润

机动车辆保险 15,441,496.84 28,015.49 14,297.85 10,614.12 -10,097.21

工程保险 10,392,392.44 21,005.46 25,437.99 -3,592.78 3,879.83

农业保险 711,668.87 20,430.44 13,518.57 2,027.92 -5,172.51

意外伤害保险 15,809,956.82 6,738.51 4,255.80 2,254.52 -4,290.95

责任保险 6,454,425.89 5,144.91 1,500.94 917.56 498.61

注：准备金为本年提存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净额和未决赔款准备金净额之和

六、偿付能力信息

单元：人民币 元

项目（万元）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认可资产 409,276.05 399,605.49

认可负债 186,351.35 174,530.76

实际资本 222,924.70 225,074.73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222,924.70 225,074.73

核心二级资本 - -

附属一级资本 - -

附属二级资本 - -

最低资本 24,503.34 25,348.23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198,421.36 199,726.51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909.77% 887.93%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198,421.36 199,726.51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909.77% 887.93%

七、关联交易总体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董事会、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公室依规

履行关联交易管理职能职责。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构架健全，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关联交易识

别、审议、披露、报告合法合规。2021年公司共有1笔重大关联交易（为统一交易协议签署事

项），年内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类型主要为：资金运用类、保险业务类、服务类。 公司资金运

用关联交易的各项金额和比例均符合监管要求。 报告期末具体关联交易信息，请参见公司

官网及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网站中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内容。

八、消费者权益保护信息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重大信息

1.健全公司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制度体系

2021年公司制订、修订或印发了《理赔管理办法（试行）》《保险产品开发管理办法

（试行）》《互联网保险业务管理办法 （试行）》《应对突发事件保险服务管理办法 （试

行）》《中介业务管理办法》等工作制度，不断健全覆盖产品和服务的内控管理制度体系，

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融入公司内控管理各环节。

2.积极开展产品消费者权益保护审查

公司进一步加强对创新业务领域新业务、新产品的消费者权益合规性审查，确保新产

品合规，提高产品使用效率。

3.积极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教育活动

积极组织开展了“3.15” 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周活动、“7.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

活动、金融知识宣传普及月活动，在全辖范围内组织开展有针对性、有特色的金融知识教育

宣传活动，引导金融消费者正确使用金融服务，了解自身权益，预防和化解金融保险风险；

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保险常识、热点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专题系列文章等，扩大宣传教育

的范围和影响力。

4.积极履行保险使命和社会担当

妥善处理白银马拉松意外事件，公司迅速、及时、准确的完成了理赔赔付工作，积极承

担社会责任，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快速应对郑州强降雨自然灾害，

公司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协助承保项目灾后恢复，并在一月内清点核算出损失项目及金额

完成赔付工作，全面助力项目复工复产。

（二）2021年投诉分布情况

2021年，公司共接收并处理保险消费投诉共231件。其中，车险投诉占比为57.6%，非车

险投诉占比为42.4%。

从业务类型看，销售类投诉占比为0.9%，承保类投诉占比为11.7%，理赔类投诉占比为

86.2%，其他类别为1.3%。

从地区分布情况看，甘肃占比67.2%，北京占比31.9%，河北占比0.9%。

九、公司治理信息

（一）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本公司情况的简要说明

无

（二）持股比例在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其持股变化情况

详见公司官网“公开信息披露” 专栏-专项信息-股东股权，网址如下：http://www.

ypic.cn/。

（三）股东大会职责、主要决议，至少包括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出席情况、主要议题以

及表决情况等

1.股东大会职责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股东大会职责包括：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选举和更

换由非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

告；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审议批准公司

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对发行公司债

券或者其他有价证券及上市作出决议；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

出决议；修改本章程，审议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议事规则；对收购本公司股份作出决

议；对公司聘用、解聘或不再续聘为公司财务报告进行定期法定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作出

决议；审议批准公司设立法人机构（指公司直接投资设立并对其实施控制的境内外公司）

的事项；审议批准公司在1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

事项；审议批准公司除银行存款外的、单个项目交易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的重大对外投资及其处置事项；审议批准单个项目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30%的重大资产抵押事项；审议批准单项或单笔资产初始成本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2%或年度累计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的资产核销事项； 审议批准300

万以上大额度对外捐赠事项；审议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等相关事宜；审议法律法规、监

管规定或公司章程约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股东大会不得将其法定职权授予

董事会、其他机构或者个人行使。

2.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股东大会主要决议

详见公司官网“公开信息披露” 专栏-基本信息-公司治理概要-股东大会主要决议，

网址如下：http://www.ypic.cn/。

（四）董事会职责、人员构成及其工作情况，董事简历，包括董事兼职情况

1.董事会职责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董事会职责包括：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执行

股东大会的决议；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

案；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

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

公司形式的方案；审议批准公司资产负债管理相关事项；审议批准公司在1年内购买、出售

资产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5%以上、30%以下的事项；审议批准公司除银行存款外

的、单个项目交易金额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以上、30%以下的对外投资及其处

置事项；审议批准单个项目金额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以上、30%以下的资产抵

押事项；审议批准单项或单笔资产初始成本在100万以上、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以下或年度累计在200万以上、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以下的资产核销事项；

审议批准30万以上且低于300万的对外捐赠事项；审议公司重大关联交易；决定公司内部

管理机构设置；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董事会秘书和审计责任人；根据总裁的提名，聘任

或者解聘公司副总裁、总裁助理、财务负责人、合规负责人、总精算师、首席风险官等高级管

理人员；决定由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制订公司的股权激励

或员工持股方案；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拟订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审议董事会专业委员会议事规则；提请股东大会聘用或解聘为公司财

务报告进行定期法定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听取公司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裁的工作；

选聘实施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审计的外部审计机构；制订独立董事的津贴方案，并报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审议《公司治理报告》；负责内控、风险和合规工作，审批公司风险管

理、合规和洗钱风险管理政策，审议批准公司年度风险评估报告、合规报告，定期审阅反洗

钱工作报告；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公司章程约定及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2.董事会人员构成及其工作情况

公司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2名执行董事、4名非执行董事、4名独立董事和

1名职工董事。 报告期末，董事会共召开9次会议（包括4次定期会议）。 董事会依法合规履

行职责，重点关注发展规划、财务管理、资本规划和资产配置投资、风险内控审计、反洗钱和

反保险欺诈、消费者权益保护、偿付能力管理、关联交易和信息披露、经理层履职和激励约

束、建章立制等内容。

3.董事简历

详见公司官网“公开信息披露” 专栏-基本信息-公司治理概要-董事和监事简历，网

址如下：http://www.ypic.cn/。

（五）独立董事工作情况

2021年，各位独立董事通过参加会议、调阅材料、与职能部门沟通等方式，对公司经营

管理情况进行研究判断，忠实、勤勉地履行了独立董事职责，切实维护了公司整体利益和全

体股东利益。 同时，全体独立董事均根据《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要求，年内参加并

达成了监管规定的学时任务。 结合2021年度董事尽职情况和履职评价开展情况，4名独立

董事履职评价结果均为称职。

（六）监事会职责、人员构成及其工作情况，监事简历，包括监事兼职情况

1.监事会职责

根据《公司章程》，监事会职责包括：应当根据法律法规、监管规定的要求对董事会编

制的公司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检查公司财务；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

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本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在董事会不履行《公司法》规定的召集和

主持股东大会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

十一条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进行调查；必

要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协助其工作，费用由公司承担；可以

提名独立董事；拟定监事会议事规则；法律法规、监管规定、本章程约定及股东大会授予的

其他职权。

2.监事会人员构成及其工作情况

公司监事会由7名监事组成，其中包括4名非职工监事和3名职工监事。 报告期末，共组

织召开6次会议（包括4次定期会议）。监事会在研究审议和听取相关议案时，全体监事均能

认真研究审议各项议案和专题报告，客观公正发表意见，规范行使表决权。 同时，就关注事

项进行认真讨论，形成意见建议并反馈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

3.监事简历

详见公司官网“公开信息披露” 专栏-基本信息-公司治理概要-董事和监事简历，网

址如下：http://www.ypic.cn/。

（七）外部监事工作情况

公司设立外部监事相关事项已经纳入公司《章程》（第四次修订稿），待修订后的《章

程》获监管核准后，再根据公司统一部署推进相关工作。

（八）高级管理层构成、职责、人员简历

1.高级管理层构成

公司高级管理层由公司总裁、副总裁、总裁助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合规负责

人、总精算师、审计责任人、首席风险官等以及经董事会确定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

2.高级管理层职责

详见公司官网“公开信息披露” 专栏-基本信息-公司治理概要-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职责及其履职情况，网址如下：http://www.ypic.cn/。

3.高级管理层人员简历

详见公司官网“公开信息披露” 专栏-基本信息-公司治理概要-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职责及其履职情况，网址如下：http://www.ypic.cn/。

（九）薪酬制度及当年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1.薪酬制度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及银保监会有关政策精神，本公司以价值创造为导向，遵循行业和

市场规律，按照国企特色市场化的管理体制机制确定了各类岗位的薪酬区间。 年内通过编

印公司《职务职级管理基本办法》《绩效薪酬追索扣回暂行规定》等制度，加强定编定岗与

薪酬总额管理，系统的构建了科学合理、激励有效、约束有力的薪酬激励体系。

2.当年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薪酬区间 董事人数 监事人数 高管人数

1000万元以上 0 0 0

500万元-1000万元 0 0 0

100万元-500万元 0 1 8

50万元-100万元 1 2 0

50万元以下 4 0 0

合计 5 3 8

（十）公司部门设置情况和分支机构设置情况

公司总部共设有20个职能部门。

公司下辖2家省级分公司、14家中心支公司、49家县支公司。

详见公司官网“公开信息披露” 专栏，网址如下：http://www.ypic.cn/。

（十一）银行保险机构对本公司治理情况的整体评价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制度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公司治理整体情况良好。 公司治

理评估得分80.83分。

（十二）外部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全文

详见公司官网“公开信息披露” 专栏，网址如下：http://www.ypic.cn/。

十、重大事项信息

公司甘肃省分公司承保的武九高速建筑工程一切险，因2020年8月甘肃陇南暴雨洪水

灾害受损，2021年内已按监管制度对重大事项的规定完成赔付支付和信息披露，该事项对

公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7日


